合同编号    202509260001    

加油站定点加油合同

（2025年）

甲方（供方）：  伊金霍洛旗霍洛镇西出口加油加气站  

乙方（需方）：  鄂尔多斯市公安局成吉思汗陵治安分局  

签订时间：   2025年 9月 26日

签订地点：   西出口加油加气站
加油站定点加油合同

甲方（以下称甲方）： 伊金霍洛旗霍洛镇西出口加油加气站  
住所：  伊金霍洛旗霍洛镇西出口
营业执照注册号：91150627MA0N060A66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邱峰岗
乙方（以下称乙方）：  鄂尔多斯市公安局成吉思汗陵治安分局

住所：伊金霍洛旗霍洛镇西出口
营业执照注册号：11152700664055303J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韩化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本着平等互利、诚实信用、等价有偿的原则，甲乙双方就定点加油事宜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标的物

由甲方所属加油站向乙方的车辆提供符合国家标准的成品油

本合同履行期限：自2025年9月26日至2025年9月26日。

油品数量质量标准：甲方应保证所加油品执行国家标准，确保油品数量达标，计量准确，质量合格。
加油的单价标准：甲方按市场价给乙方供应油品。
结算方式

5.1、每月结算一次。结算时甲方同时开具与加油金额相符的成品油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加油金额以对公形式入账。
5.2、若乙方在甲方加油车辆有增加时，应立即通知甲方。否则甲方按原信息资料向乙方提供加油服务或拒绝加油服务所造成的一切损失，均由乙方承担。

6、验收

6.1、乙方应现场对油品数量、质量验收，如有异议，应现场提出，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双方应立即将有质量、数量争议的油品检验样送交甲方所在地质检部门，检验结果为最终结果，双方都应接受。检验费由提出质量异议一方预付，如检验结果为油品质量、数量存在问题，检验费由甲方承担，如油品质量、数量不存在问题，检验费由乙方承担。乙方如现场对油品数量、质量未提出异议，油品自出站之时起，质量、数量问题由乙方自行负责。乙方车辆驾驶人对甲方所供油品的验收行为视为乙方验收。

7、不可抗力及免责事由

7.1、不可抗力事件指合同当事人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地震、水灾、雷击、雪灾等自然事件以及战争、罢工等社会事件。

7.2、当事人一方因受不可抗力事件影响不能履行本合同的，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同时尽一切合理的努力消除或减轻不可抗力事件的影响。

7.3、由于不可抗力事件致使合同无法按期履行或不能履行的，所造成的损失由双方各自承担。一方未尽通知义务或未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损失扩大的，应就扩大的损失负赔偿责任。

7..4、免责事由

因加油站正常停业（施工改造、安全整改）以及油品资源供应紧张等原因，导致油品无法及时供应的，甲方应当提前24小时通知乙方变更加油地点或暂缓履行本合同，甲方可免除违约责任。同时，甲方应在恢复正常营业后及时通知乙方恢复油品供应。

8、合同变更与解除

7.1、双方协商一致可变更或解除本合同。合同变更或解除应采取书面形式。

7.2、有下列情形之一，一方可单方解除本合同。

7.3、因不可抗力，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7.4、未经对方书面同意，一方将本合同项下部分或全部义务转让给第三方，则对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

7.6、本合同解除后，本合同中的结算、争议解决条款、违约责任条款仍然有效。

9.7、解除合同方在解除合同时，应履行及时通知对方的义务。

9.8、本合同变更或解除，不能免除违约方应承担的违约责任，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还应承担赔偿责任。

违约责任

 10.1、乙方车辆在甲方处加油应遵守甲方的安全规定，相应人员应听从甲方工作人员的指挥。如乙方车辆相应人员违反甲方的安全规定的，甲方有权拒绝为乙方相应车辆加油。如乙方车辆相应人员违反甲方的安全规定，导致甲方产生损失的，应全额赔偿甲方相应损失，甲方有权从乙方预交油款当中直接扣除相应款项。

10.2、发生其它违约情形，违约方应赔偿由此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如属双方过错，应各自承担相应责任。

争议解决

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合同效力及其它约定

12.1、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印章（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12.2、本合同一式肆份，甲方执贰份，乙方执贰份。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2025 年9月26日
